
附件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关于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

收费管理的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收费行为，促进我省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目的】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高等教育机构与境外高等教育机构经依法批准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合作，开展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收费（以下简称中外合作办学），适用本办法。【适用范围】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形式包括：
    （一）具有法人资格、学校园区、财务核算和招生录取的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的学历教育；

    （二）隶属于境内高等教育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二级学院，以及项目合作形式实施的学历教育；

    （三）合作办学机构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接受社会委托，举办的非强制性培训以及其他非学历教育。【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

第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收费项目实行全省统一管理，包括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教育收费项目】

    第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收费根据不同办学性质和合作办学形式，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管理。

（一）公办高等教育机构与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办学形式的教育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与境外高等教育机构依法合作办学的学历教育收费，以及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三）规定办学形式的教育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价格管理形式】
第六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外语授课课时合计达到60%以上的，学费标准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根据办学生均培养成本和社会承受能力等提出，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外语授课课时合计达不到60%的，其学费标准按照我省同类普通高校同类专业的收费标准执行。

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按我省公办普通高校有关收费管理规定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收费管理】

第七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由合作办学机构根据生均培养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等合理制定，并向社会公示后执行。

住宿费、服务性收费，由合作办学机构按照实际成本确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代收费应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并定期公布。【市场调节价的收费管理】

第八条  政府制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标准，可区别不同办学层次、专业和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水平，以合理补偿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均教育培养成本为主要依据，充分考虑财政拨款情况、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实行分类分档管理。

（一）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层次和专业划分，按照我省现行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划分方式执行。

（二）境外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分档，以世界较为通用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榜”的综合排名为依据，划分为三档。其中，三个排行榜近三年中两个年次为前50名的为第一档，第51名到150名（含第150名）的为第二档，150名以外为第三档。

    属于第一档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标准可在第二档相同办学层次和专业的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最高不超过30%，第二档的学费标准可在第三档相同办学层次和专业的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最高不超过30%。具体上浮幅度可由合作办学机构根据实际在规定幅度范围内确定。【定价原则和方法】

第九条  教育培养成本包括以下项目：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教职工人员经费等正常办学费用支出。【成本构成】

第十条  合作办学机构的学费标准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学费按学年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年预收。学费收取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计收学费】

第十一条  合作办学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按照国家规定设置会计账簿，科学、合理地核算教育培养成本。【办学机构自律义务】

第十二条　办学机构应严格执行收费公开公示制度，在招生简章和新生录取通知书中明确收费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在校内要通过校园网、公示栏、公示墙等多种方式，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及收费投诉举报电话等予以公示。公示的内容要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项目、标准和范围。【收费公示】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价格、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能范围内负责有关工作。【职责分工】

    第十四条  办学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价格监督检查管辖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予以查处：

　　（一）不执行政府定价规定的;

　　（二）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四）违反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或散布虚假收费信息的;

（五）其他违反规定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办高等教育机构与港澳台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其教育收费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境内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实质性引进外国教育资源，仅以学分互认形式与外国教育机构开展学生交流活动的，其收费不适用本办法。【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7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执行期至2022年  月  日【实施时间】



